
 

 
 

澄清通告 

關於 2008 年 2 月 25 日之通告 
 

 
謹此提述龍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於 2008 年 2 月 25 日發出之有關股份價格

及成交量不尋常變動之通告(「通告」)。  

 

董事會希望澄清英文版通告內出現的書寫錯誤，於通告內第 3 段開端之「Save as 

disclosed before,」等字眼應被刪除；而通告的中文版本是正確的。 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龍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 

王子安 

執行董事 

 

 

香港，二零零八年二月廿五日 

 

 

於本聲明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為梁麟先生，梁鍾銘先生，鍾炳權先生，鄭潤弟女

士，王子安先生，葉添鏐先生，王霖先生，高秉華先生，賴恩雄先生 


